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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规划目的 

为适应天镇县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，落实详细规划的法定作用，促进天

镇县城镇开发边界内地块开发建设有序开展，保障项目落地实施，根据相关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要求，特编制《天镇县 GYYQ-03-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

划》。本规划以《天镇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和《天镇县

二十里铺工业园区用地布局方案》为规划依据，在详细规划层面制定管控要

求，为规划管理和土地出让提供依据。 

第二条 规划范围 

GYYQ-03-01 地块位于县城以西的廿里铺工业园区东部、园区东西向主

路与园区东侧南北向道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城镇开发边界内，是一块长宽均

为 25 米的正方形地块，地块占地总面积为 625.00 平方米。 

第三条 规划原则 

区域协调原则：规划需立足于天镇县总体发展趋势，进行区域协调，保

证规划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科学性和合理性。 

可持续发展原则：坚持人、城市、自然和谐的原则，强调社会、经济、

环境的协调发展，坚持土地集约利用，合理使用土地资源，最大限度地提高

土地利用效率。 

环境最佳原则：结合区域内外优良的生态环境条件，对规划地块建筑容

积率、绿地率、建筑风格等各项要素进行全面合理控制，创造环境优美的办

公氛围。 

可操作性原则：结合规划思路，在道路交通、用地布局、景观设计、市

政配套等方面充分沟通和协调，确保规划具有弹性和切实的可操作性。 

第四条 规划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修正版）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20 修正版）； 

3.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建设部 2006）； 

4.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； 

5.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2010 年 12 月 1 日住建

部颁布）； 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》（城乡规划部分）； 

7.《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》（CJJ83-2016）； 

8.《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 2002 年 218 号）； 

9.《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》（GB50442-2008）； 

10.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晋

自然资发〔2023〕18 号）； 

11.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

工作的通知》（晋自然资函〔2023〕1100 号）； 

12.《大同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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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《天镇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； 

14.天镇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； 

15.《天镇县二十里铺工业园区用地布局方案》； 

16.其他相关资料。 

第五条 法律效力 

规划范围内各类建设行为必须符合本规划的要求。 

本规划由规划文本、规划图纸、规划图则和附件（规划说明书）四部分

组成。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二者同时使用，不可分割。 

本规划的强制性规划内容以下划线加粗的形式标注，规划的强制性内

容不得随意调整。如需变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就调

整的必要性组织论证，其中直接涉及公众权益的，应当进行公示，调整后的

详细规划必须依法重新审批后方可执行。 

第二章 目标与定位 

第六条 规划目标 

满足天镇县的市政设施配套需求，完善市政设施服务体系。通过落实市

政设施配套需求，提高天镇县基础保障能力，为天镇县经济社会安全健康发

展保驾护航。同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

的协调发展，实现用地的节约集约发展。 

第七条 功能定位 

结合《天镇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和《天镇县二十里

铺工业园区用地布局方案》确定的用地布局，确定本地块功能定位为：以满

足天镇县市政设施配套需求为目的、通信功能为主导的地块。在保障其功能

的前提下，建议在建筑造型、建筑色彩等方面体现现代感与时代感，并与城

市建设相融合，形成一种和谐而富有韵律的城市空间。 

第三章 用地布局规划 

第八条 用地布局规划 

依据《天镇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和《天镇县二十里

铺工业园区用地布局方案》，GYYQ-03-01 地块用地性质确定为通信用地。 

表 1 规划用地一览表 

规划地块 
用地代码 

用地名称 
用地面积（平方

米） 小类 

GYYQ-03-01 1306 通信用地 625.00 

第四章 指标体系控制 

第九条 控制指标体系 

本规划中控制指标分为两类，规定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。 

规定性指标有：用地性质、用地面积、容积率、绿地率、建筑系数、建

筑限高、公共服务设施、禁止开口路段、配建车位。 

指导性指标有：建筑形式、体量、风格、色彩要求，其他环境要求等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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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性指标。 

第十条 开发强度控制 

1、 容积率 

规划确定该地块容积率≤0.3。 

2、 建筑系数 

规划确定该地块建筑系数≤15%。 

3、 绿地率控制 

规划确定该地块绿地率≥20%。 

第十一条 建筑管理控制 

1、 建筑高度 

规划确定该地块建筑高度≤40 米。 

2、 建筑后退 

规划确定建筑后退地块用地界线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向均≥1米。 

第十二条 配套设施控制 

规划地块内设置的配套设施主要为电信模块局。 

表 2 地块配套设施一览表 

地块 
设施名

称 
数量（个） 

建筑面积

（m2） 

用地面积

（m2） 
所在地块  

备

注 

GYYQ-

03-01 

电信模

块局 
1 -- -- GYYQ-03-01 -- 

 

第十三条 道路交通控制 

1、 静态交通规划 

规划地块设置 4个停车位，满足管理单位使用。 

2、 交通组织 

规划地块设置 1处机动车出入口，位于地块南侧，开口于园区路。 

3、 禁止机动车开口 

园区路与现状路交叉口向西（园区路方向）红线直线段向道路方向延

伸 20 米范围内，为禁止开设机动车道出口路段；园区路与现状路交叉口向

北（现状路方向）由于该段两侧均为永久基本农田，该段均为禁止开设机动

车道出口路段。 

第五章 地块周边建设管控 

由于该地块拟建项目为华北救灾山西极端天气监测能力提升天镇 X 波

段雷达建设项目，对周边建设有一定要求，因此，规划对地块周边建设也提

出一定要求，以满足该项目建成后的正常运行。 

根据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天气雷达站》（GB31223-2014）和《天

镇 X 波段天气雷达系统选址报告书》要求，天气雷达站周边环境应满足下

列要求： 

第十四条 净空环境要求 

1、X 波段雷达在最低工作仰角扫描时，1km 低空覆盖高度应能够弥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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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已建雷达探测盲区。 

2、依据《X 波段天气雷达观测规范（试行）》，在天气系统主要来向

和气象服务重点关注区域，50km 范围内障碍物遮挡仰角应不大于 1°，遮

挡方位角应不大于 2°，且遮挡方位角之和应不大于 5°。 

3、气象雷达站周边不应有对天气雷达探测造成遮挡的障碍物，一是在

距离雷达塔身 25 米（含）以内障碍物限高（即以塔基为基准高程）为 35

米，二是距离雷达塔身 25 米以外障碍物对应的限制海拔高度 h2 按下面公

式进行计算： 

第十五条 电磁环境要求 

1、X波段雷达工作频带为9300～9500MHz，应保证雷达中心频率±25MHz

内无干扰。 

2、候选站址应与周边高压变电站、高压输电线路和电气化铁路等电磁

干扰源保持安全距离，并符合《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天气雷达站》（GB 

31223-2014）第 5.5 条（最小防护间距）的要求，其要求如下： 

最小防护间距容限值 

 

3、不可避免的有源干扰造成的候建 X波段雷达接收机灵敏度损失应不

大于 1dB。 

4、候建 X 波段雷达电磁辐射水平应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

8702-2014）的要求。 

第十六条 站址条件 

1、避开洪水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区域。 

2、避开沙土和湿地地质，选取具有适宜建设雷达的土石和防雷地质条

件的地点。 

3、应具备 X波段雷达建设和运行的供电、通信、道路等基础设施条件。 

4、避开腐蚀性气体、工业污染和水污染高发地。 

5、避免破坏现有气象探测环境和当地景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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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市政设施规划 

第十七条 排水工程规划 

规划地块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。 

雨水经管道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，雨水管道的布置尽量采用自然

地形坡度，顺捷快直。 

第十八条 电力工程 

规划地块用电接自周边市政电缆，在地块内设置变压器，保障雷达站

供电需求。 

第十九条 通信工程 

规划地块设置 1 处电信模块局，模块局主要提供用户接入，不单独占

地。 

第二十条 综合防灾规划 

规划地块按抗震基本设防烈度 8 度设防，并应满足《建筑抗震设防分

类标准》（GB50223-2004）的规定。 

规划地块防涝标准按重现期 20年一遇考虑。结合海绵城市建设，采用

透水铺装、植草沟、雨水调蓄设施，有效降低地表径流。 

第七章 规划实施 

第二十一条 规划修改 

本控制性详细规划经过批准，必须依法行政，不得擅自更改。 

第二十二条 公众参与 

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后应大力宣传，做到“公开、公平”，并且引入

公民参与机制，在建设过程中的所有项目应建立完善的方案会审与听证制

度，听取多方意见，做到项目公开，保证建设达到预期目标。 

第八章 附则 

本规划经天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天镇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解释，并

依法按照本规划进行规划管理。 

本规划自天镇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。 

名词解释 

1、地块：根据用地性质、权属和界线划分的最小城市建设用地单元。 

2、用地性质：根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

南》确定规划地块的土地使用类型。 

3、用地兼容性：在地块土地使用性质被确定后，为适应城市建设灵活

性的要求，在一定条件下地块使用性质可变更的特性。 

4、容积率：在地块内，地上建筑总面积与地块用地面积的比值，是表

述地块开发强度的重要指标。该指标为上限指标，必须小于等于规定数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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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建筑系数：地块内各种建、构筑物占地面积总和占总用地面积的比

例，该指标为上限值，必须小于等于规定数值。单位：百分比（％）。 

6、建筑限高：地块内建筑物地面部分最大高度限制值，是城市空间利

用和轮廓线控制的要求。单位：米（m）。 

7、绿地率：地块内各类绿地总面积占地块面积比例，为下限值，必须

大于等于规定数值。单位：百分比（％）。 

8、建筑后退红线距离：地块内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及用地红线的距离。 

9、禁止开口路段：指为保证交通秩序不得设置机动车开口的路段。 

 

 


